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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學生轉介服務申請流程與開案標準
1、 申請流程
(1) 表單下載：

至連江縣學生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網頁/檔案資料/中心表單/下載連江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轉介服務申請表201509(修)、附件一BSRS-5、附件二 連江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接受專業心理人員服務同意書。

(http://teacher.hlc.edu.tw/imain3.asp?id=695)
(2) 申請期待：（得複選）

妥善填畢申請表單內容，包含申請期待，可陳述期待心理師或社工師提供相關之服務內涵。
(3) 檢附資料：
1. 應檢附轉介服務申請表、BSRS-5測驗結果、連江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接受專業心理人員服務同意書。
2. 應檢附三次以上關懷紀錄及其他相關檔案資料(格式與期程不拘)。

3. 患精神疾病者另應檢附醫囑單
4. 申請轉介服務時，請填具轉介表單並檢附相關輔導資料後，可以紙本或電子檔方式進行轉介，轉介後請來電告知本中心 。
5. 中心電話：22067分機6220；電子信箱：ma2791@gm.matsu.edu.tw。
6. 本表一式二份，一份輔諮中心留存，一份原校留存。
連江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申請心理師服務流程與開案標準

一、轉介標準
(1) 學生經校內導師、認輔教師或輔導教師進行一級、二級輔導後，仍未改善其主要需處理議題，並已明顯影響其學習狀況。
(2) 學生發生危機狀況，例如：學生處於強烈情緒狀態、無法自行控制調適或與他人溝通；學生有立即且明顯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之虞…等。
(3) 學生罹患精神疾病或精神官能症，且疾病症狀困擾學生之生活；經就醫後由精神科醫師照會後同意進行心理諮商服務。
(4) 其他
二、開案優先順序標準
(1) 校內已進行一級、二級輔導，並檢附清楚之輔導紀錄資料。

(2) 學生具有立即性危機狀況。
(3) 學生罹患精神疾患，且經精神科醫生診斷適宜進行心理諮商。
三、符合以下情形者不開案，僅提供相關人員輔導諮詢服務
(1) 學生已有轉介其他諮商資源協助。
(2) 學生為兒少保、性侵害或性騷擾通報案件個案，已有社政單位資源進駐協助。

(3) 學生長期中輟、就學情形不穩定，無法穩定接受諮商。
(4) 家長或監護人於諮商過程中拒絕學生接受諮商。
(5) 學生困擾情形不嚴重，經由相關人員提供關心與晤談，或由學校主責邀集相關人員召開個案研討會議，即可獲得解決者。
(6) 學生之主要需求為精神醫療、法律、社會福利或特殊教育等非諮商專業服務項目者。
四、收件後之處理流程
(1) 輔諮中心接到學校所送出的轉介資料，原則上將於一週內通知學校評估結果與安排心理師。若因人力有限，無法支援心理師時，將在收件3天內即告知學校無法在短期內派出專業人力支援，便於學校做後續處理。

(2) 確定開案後，派案心理師主動與學校聯繫諮商服務時間。
(3) 進行初次會談。
(4) 確立諮商目標，會同轉介人員進行討論與協調。

(5) 心理師可依學生狀況提供個別諮商、團體諮商、親職教育、家族治療等。

(6) 學校得視諮商情形及學生狀況評估是否召開個案研討會。
(7) 評估可結案之日期，並與學校轉介人員及學生相關人員進行溝通與討論。

(8) 進行結案。
(9) 結束服務。
連江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申請社工師服務流程與開案標準
一、開案標準（以三級預防為主）
(1) 中輟

(2) 校園危機事件

(3) 犯罪或虞犯行為
(4) 其他
（社工師先行處理了解，視狀況可與相關單位分工合作並適時轉介）

二、提供服務方式：

(1) 校訪、家訪、電訪、外訪，網路會談等。

(2) 提供家長與老師諮詢。

(3) 社區資源整合。
3、 開案優先標準
(1) 校內已進行一級、二級輔導，並檢附清楚之輔導紀錄資料。

(2) 學生具有立即性危機狀況。
(3) 經輔導教師評估學生有嚴重偏差行為，並且由導師、認輔教師或輔導教師之輔導，仍無法獲得改善者。
四、符合以下情形者不開案，僅提供相關人員輔導諮詢服務
(1)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強烈拒絕社工師資源介入（有危及生命及兒少最佳利益者除外）。
(2) 學生問題以輔導室二級輔導處遇即可獲得解決者。
(3) 學生之主要需求為精神醫療、法律或特殊教育等非社會工作服務項目者。
五、收件後之處理流程
(10) 輔諮中心接到學校所送出的轉介資料，原則上將於一週內通知學校評估結果與安排社工師。若因人力有限，無法支援社工師時，將在收件3天內即告知學校無法在短期內派出專業人力支援，便於學校做後續處理。

(1) 社工師接案後，主動與學校聯繫瞭解相關狀況以作後續處遇評估。
(2) 社工師可依狀況提供家訪、電訪、外訪、校訪、中心面談等，並且與學校轉介人員及學生相關人員進行溝通與討論。

(3) 學校得視輔導情形及學生狀況評估是否召開個案研討會。
(4) 結案評估，並進行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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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業機構填寫本中心申請表並提供相關輔導與晤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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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問題、需求及介入策略









































評估是否開案及提供各種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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